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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P SANG LUNG KEE 
79 Pender St. E. Vancouver, B.C.

理代邸等生亀置源利金任生适遲雲 
理代就等 利茂 隆德 源生源 埠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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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市杰酒 
新價低II 

時利市打（三星） 
|565| 
楼委市杰酒

、X

主安士一元 
芸安士一元八毛 
早安士二元七五
卑詩蒸酒有限公司啟

Y. Bing 1706% 10 th Ave. Regina, Sask. Can. 
明諸特基遲作旬來每紛文推各久效藥 
諒君請此咎復日函延紛件重界蒙能物

號四月八年六上^—^然公旗、大

Viaduct Drug Store 
Cor. Main & Georgia Sts.

Phone Sey. 34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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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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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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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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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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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六
年
度
國
家
總
預
算

南
京
六
月
三
拾
日
飢 
二
十
六
年
度
國
家 

普
通
預
算 
經
立
法
院
呈
送
寕
府
後 
寕 

府
頃
。月
七
寰R
)

以
明
令
公
布 
原
令
云 

茲
制
定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度
國
家
普 

通
歲
入
歲
出
總
預
算
公
布
之 
此
令 

又
訊 
二
拾
六
年
度
國
家
普
通
總
預
算
歲 

出
門
財
務
費
宣
項 
經
臨
共
列
六
千
九
百 

二
拾
叁
萬
二
千
零
九
十
元 
佔
歲
出
百
分 

之
六
九 
立
法
院
審
議
結
果 
認
爲
過
於 

龐
大 
業
經
建
議 
寧
府
應
切
實
懐
减 

茲
探
悉
該
項
財
務
費 
分
配
詳
情
如
次 

甲 
經
常
部
份
計
分
七
項 
㊀
財
務
行
政 

費
壹
・
六
五
四•
貳
人
七
元 
㊁
關
務
費
三 

一，七
六
三
，六
四
四
元 
®
鹽
務
費
貳
零

•
七七七・四三三元 
@
稅務費一 
零

七
九
一
・
四
二
六
元 
⑤
所
得
稅
事
務
費 

二
・
零
九
三
・
七
九
五
元 
㊅
其
他
財
務
費 

九
七
零
・
六
四 
一 元
，  

®

 第一 
預
備
費
八 

一
大
・
六
零
零
元 
合
計
六
八
・
八
六
七■ 

八
二
六
元 
乙
臨
時
部
份
亦
分
七
項 

㊀
財
務
顧
問
經
費
二
零
零
・零
零
零
元 

㊁
海
關
徵
收
附
加
税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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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及
銀
行
手
續
費 

二
二
・
二
六
八
元 
金
口
北
蒙
鹽
局
及
河 

北
煉
硝
廠
經
費
三
九
・
口
八
元 
。
察 

印
花
烟
酒
稅
局
經
費
三
・九
四
八
元 
所 

得
稅
稽
徵
局
開
辦
費
及
稅
務
人
員
訓
練
班 

經
費
人
零
・零
零
零
元 
因
滬
工
商
業
貸 

款
審
査
委
員
會
六
・零
零
零
元 
®
淸
理 

官
產
事
務
費
二
一
・
六
零
零
元 
合
計
三

六
四
・
二
六
四
元 

•
關
外
某
軍組

僞
防
共
軍
之
毒
計 

用
僞
重
屠
段
察
北
義
軍

到
桂
棠
白
堅
武
爲
虎
作
侵 

用
廿
八R
  

IR.
   

察
北
民
衆 S
 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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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
義 
商
都 
化
德 
四
縣

天
津
六

崇一野
義
旗
義
軍
總
數
不
下
萬
餘
人 
其 

領
袖
人
物 
除
張
誠
德 
李
廷
元
外 

爲
張
仲
英 
李
英 
諸
人 
聲
勢
浩
大

軍
政
府 
®
感
動
插
關
外
某
軍 

雖
已
令
駐
熟
河
佐
藤
師
團
一 
部 

自
多
倫
進
出 
截
堵
義 ®
攻
入
僞

司
令
部 

$
隊

滿
境 
但義
軍
因
商
一 

猶
未
遠
作
深
入
之
想

崇
値
未
下 

而
僞
境
氏
衆
亦

咸
有
揭
竿
而
起
之
趨
勢 
故
齢
僞
境
之
某

軍
對

之
法

殆
已
無
法
抽

一
調
大
軍
往
擊 
貝
层
嚴
飭
僞
軍 
堅
壁
淸

此
吿 
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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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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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丕 

9
 省 

政
府 

登載

以
上
各L

元

曾澤頴
李永熊 
呂・洪 
李
世
光,威
德
顿
方&ee

 

宋叙天 

一^^
#
®
#

大同舘拾四元 
新新舘拾三元

狼惠介 
黃
秀
珍
籍
義
味
尾
步
各
五
元

81 
韶 

8!

美錦 
朱廣禮 
楊東賢 
各三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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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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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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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二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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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京
曾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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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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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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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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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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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經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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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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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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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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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館
爲
辦
理
全
加
華
僑
事
務
之
總
机
關
：
其
宗
旨
專
爲
僑
衆 

謀
福
利
：
曩
者
歷
年
辦 
理
各
種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。，端
檀
僑
衆
慷 

慨
輸
將
，相
與
有
成
。。惟
近
數
年
來
。。
«:界
經
濟
恐
慌
。。百
業 

凋
零 
王
商
冷
淡 
影
響
所
及 
。本
會
館
財
政
因
之
極
形
困
細
，。 

去
年
七
月
間 
本
居
職
員
受
職
視
事
時
。查
核
數
目
。。本
會
館 

樓
宇
尙
欠
市
府
艳
稅
貳
千
五
百
餘
元
。。随
後
演
劇
籌
欵
：
曾
徽 

納§
九
三
四
年
他
稅
連
怠
共
銀
九
百
餘
元
，。仍
欠
一
九
三
五
。。 

一
九
三
六
年
地
稅
共
銀
一 
千
六
百
餘
元 
、及
欠
今
年
境
稅
八
百 

餘
元
。亠
共
欠
二
千
五
百
餘
元
。
若
在
本
年
十
壹
月
以
前
。。無
駅 

缴
納
：
則
樓
宇
將
有
拍
賣
之
虞
。。又
本
會
館
歷
年
濟
助
賞
苦
無 

靠
之
痛
僑
。所
費
甚
鉅
一
。去
年
計
欠
中
華
醫
院
醫
藥
費
九
百
元

野 
扼
守
商
都 
化
德 
各
重
要
城
鎭 

以
爲
抵
制
義
軍
而
已 
同
時
則
施
用
華
人 

互
相
殘
殺
狡
謀 
因
招
致
前
在
直
魯
境
內 

横
行
之
匪
首
劃
桂
棠 
及
前
直
魯
軍
旅
長 

馬
廷
福 
夏
振
華 
與
白
堅
武 
諸
人 

組
織
所
謂
華
北
防
共
軍 
受
關
外
某
軍
司 

令
部
華 
北
防
共
奥
隆
會
之
統
制 
而
由
浪 

人
三
浦
總
其
事 
劇
桂
棠
則
爲
僞
總
司
令 

白
堅
武
爲
僞
軍
長 
S

廷
福 
夏
振
華 

各
爲
僞
師
長 
分
在
翼
南
各
地 
秘
密
招

。
且
各
邑
冒
館
執
先
友
，期
將
居
。。査
上
居
執
先
友
；
其
無
名

集
土
匪
及
直
魯
軍
舊
部 
假
僞
冀
東
區 

薊
縣 
遵
化 
爲
訓
練
區 
歸
馬
廷
福

氏
先
友
、因
本
會
館
無
銀
支
辦
。。致
令
各
邑
會
館
支
給
費
用
辦 

理
。是
届
執
先
友 
其
有
姓
名
籍
貫
之
先
友
。。固
由
各
邑
會
舘
辦 

理
。
而
無
名
氏
先
友
。C

應
由
本
會
舘
負
賣
籌
欵
辦
理
。。預
算
執 

無
名
氏
先
友
。需
欵
數
干
元
。。上
述
各
種
事
情
。非
籌
集 ®
款
。 

不
足
以
應
支
付
。。而
徒
有
乱
農
興
仰
屋
之
嘆
。。巧
婚
難
爲
無
米 

之
炊
二
爰
特
召
集
會
議
。。   

^
論 *
欵
事
宜
。。當
經 
一 致
議
决
向 

僑
衆
徵
收
義
捐
，以
爲
清
繳
地
稅
。。淸
還
中
憂
醫
院
舊
欠
。。及 

執
無
名
氏
先
友
各
費
之
用
。。並
組
織
一 
義
捐
會
。・
推
定
人
員
負 

責
辦
理
。
深
願
各
埠
僑
胞
解
囊
樂
助
。同
襄
義
舉
，俾
各
事
得
以 

舉
辦 
而
臻
美
備 
本
會
舘
有
厚
望
焉
。。茲
將
簡
章
列
后
。。 

0

本
會
舘
採
用
開
選
方
法
籌
款
辦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凡
缴
納
義 

捐 
元
者
卽
給
囘
義
捐
據
豈
紙
所
收
入
款
項
以
四
成
五
照
章 

分
給
各
進
選
爲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者
之
薪
金
其
餘
五
成
五
除
吿 

白
費
印
件
費
代
理
人
車
爲
費
郵
費
及
零
星
費
之
外
所
餘
盡
歸 

本
會
舘
爲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
㊁
預
定
徵
收
義
捐
銀
叁
萬
元
毎
義
捐
據 
一 紙
銀 
二
兀
共
義
捐
據 

三
萬
紙

尊
凡
繳
納
義
捐
竟
元
取
義
捐
據
賣
紙
者
有
被
選
爲
本
會
舘
名
譽 

董
事
幹
事
之
資
格
决
定
取
名■
董
事
幹
事
共
二
百
名
其
獲
選 

者
卽
享
受
薪
金
其
薪
金
數
目
如
左

獲
邃
第
壹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正
主
席
誅
金
銀
五
千
元 

一 
獲
選
第
貳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三
千
元 

»
避
第
三
名
爲
名
譽 3
 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壹
千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四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五
名
至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豊
白
元 

篌
選
第
十
壹
名
至
二
十
名
爲
名
譽
黄
事
毎
名
耕
金
銀
三
十
元 

獲
選
第
廿
壹
名
至
豈
百
名
爲
名
譽
普
通
董
事
每
名
諦
金
銀
二 

士
兀

夏
振
華
負
責 
前
後
二
月
餘 
已
招
得
五 

千
餘
人 
六
月
貳
十
日 
已
由
三
浦
飛
往 

關
外 
領
得
餉
精
服
裝 
隨
同
關
外
某
軍 

參
謀
某
某
來
津 
與
劇
桂
棠 
白
堅
武 

曾
晤 
指
示
機
宜 
發
給
軍
需 
自
一
十 

六
日
起 
該
項
僞
軍
即
沿
古
北
口
大
道 

越
辰
城
開
熟
河 
轉
往
察
北 
將
於
七
月 

初
旬 
集
中
商
都 
張
北 
兩
地 
驄
受 

某
方
派
駐
嘉
卜
寺
之
特
務
機
關
長
田
中 

點
名
後 
再
由
劉
桂
棠
指
揮 
分
向
商
都 

化
德 
附
近 
游
擊
義
軍 
翻
隹
棠
本 

人 
則
於
二
拾
六
日
由
三
浦
伴
同 
偕
浪 

人保鎌一一名 
僞
幕
僚
散
人
搭
某
公
司 

飛
機
赴
張
北 
白
堅
武
則
暫
留
津
某
租
界 

內
接
洽 
關
外
某
軍
司
令
都
所
以
令
劉
白 

編
組
僞
防
共
軍
者 
蓋
將
指
察
北
民
衆
之
一 

舉
義 
係
爲
與
陝
境
共
產
軍
有
聯
絡
之
紅 

軍
別
動
隊 
將
侵
入
僞
滿
境
內 
即
令
翻 

白
將
之
居
殺 
其
用
心
實
務
險
毒
也 

另
聞
爲
防
共
軍
已
製
成
符
號
萬
餘
枚 
於

昨
六
月
二
十
四
日 
自
津
運
往
察
北
某

方
令
劇
白
所
招
募
之
六
師 
將
分
爲
兩
軍
一 
獲
選
第
专
百
零
壹
名
至
二
百
名
爲
名
譽
幹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拾 

以
便
其
分
別
統
率 
故
目
前
猶
有
劃
白
4

一

所 S
 之
奸
徒 
於
大
名 
斐
火 
由
胃
，@ 開
選
時
將
曩
捐
修
之
存
根
作
選
舉
票
是
時
如
用
去
之
義
捐
據 

貧
舞
駭
各
雅
中
雅
能
足
額
三
萬
紙
卽
有
銀
叁
萬
元
决
照
原
定
薪
金
發
給
如
不
足
額 

7X
 炉
邢
/

箫
的
牆
蹲
礎
進
一
 
或
過
額
者
其
薪
金
加
减
照
計
給
之 

h

招
募 
陸
續
盘
往
遵
薊
兩
郷
爾
練 

㊄
開
選
Z-期
訂
定
民
國
廿
六
年
拾
月
十
日
正
午4 -
二
点@
在
本 

—
—

 
會
舘
禮
堂
當
衆
將
義
捐
债
之
存
根
撈
勻
請
各
邑
會
舘
主
席
輪

流
抽
簽
並
請
僑
衆

111 塢
參
觀
以
昭
大
公

®
凡
獲
選
第
壹
・
二
・
三
・
四
・
名
者
由
本
會
舘
拍
電
報
知
其
餘
五 

名
以
下
者
則
由
報
章
皎
表
凡 m
選
人
當
於
報
或
軽
表
後
自
行

一 
携
義
捐
傀
及
正
式
收
條
來
領
耕
金
如
在
遠
者
可
將
義
捐
强
及 

正
式
收
條
夾*
函
內
寄
來
領
之
査
對
符
合
即
行
支
給
倘
其
人 

于
六
個
月
內
不
來
領
而
又
不
通
函
領
者
則
將
其
薪
金
攒
入
本 

會
舘
以
作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並
將
其
獲
選
之
號
數
姓
名
籍
貫
登 

報
表
揚
以
淸
手
續 

， 

&
毎
義
捐
摊
壹
本
共
六
紙
每
紙
銀
豈
元
如
僑
胞
領
義
抵
據
代
理 

筹
款
者
至
少
須
能
用
淸
兩
本
以
上
方
有
代
理
權
其
代
理
人
每 

本
繳
囘
銀
五
元
於
本
會
收
代
理
者
可
得
車
為
費
豈
元
其
代
理 

所
收
入
之
銀
滿
叁
十
元
者
須
卽
將
欺
連
同
義
捐«
之
存
根
微 

囘
本
會
方
能
再
取
義
捐
儼
代
理
本
會
收
到
義
駅
即
由
理
財
員 

黄
昭
立
君
簽
名
發
給
正
式
收
條
交
代
埋
人
轉
交
敬
納
義
捐
者 

以
昭
恨
重
其■
捐
徹
未
用
淸 
一 本
之
零
數
將
之
缴
囘
每 
一 紙 

缴
足
銀
壹
元
計
算

③
凡
代
理
人*

手
用
去
之
義
捐
據
須
在
開
選
前
二
十
日
將
義 

捐
據
之
存
根
及
欺
項
賣
併
微
囘
以
備
彙
齊
開
選
切
勿
延
懐
其

寄義捐髏存根之日期以信皮之郵局戳印爲«

二

88  

® 本會每次收到義欺限二十四点饋內將欺
».. 盡數附貯限誌 

行待至開選時向銀行提出支給各名   

* 職負之誅金】夾諷 

過支淸 

'
 

；
二3
 

㊉
凡獲選上列各名譽職員任期以壹年爲限其在職時»
新4 

享受本會舘諮16

之權對於本會舘 
一切行政則無罐象與二 

中

書

舘

義

普

職

員

正會長 

曾雲峯 

文
書
.黄儉傳

副會長 
胡峰卓 
張椿杰

名譽監督中尊會舘主席 
林煥廷

監 
督 

葉求茂 
曹美定

正埋財 

黃昭立 

副理財 
林煥廷 
陳宜顕 

管理分發義捐據專員兼管理信箱主任 
葉
求
銓
郎a
 畳整 

遊埠徵收義捐專員 
劉孔正 
黄寄生

核
敬
員• 
雷宜唯 
周實山

雷宜堆 
周寶山

黄文甫 
李給珉 
棄求偽 
吳季 

91 

。 

梁緝光 
徐子樂 
黃紀* 
伍
書
予

81伯
®. 

朱
浚
裘
黃
華
練
so
*.II

平
何 
！B  

黃
才
部 ®
隆
關
崇
頴
，®
昌珠广黃少胆警 

缚
連 
漆
保
国
亮
雷
健
血
振
«
 

別雲伯 
李鶴儔 
周振河 
林三合 
張煥 *
 

李矩悅 
李照明 
梁任晨 
黃
敬
三
提
翻«
m 

彭 
光 
鄭逸林 
黃潮衍 
雷
參
讚
.6稣蓮小 

朱直民 
李日如 
司徒國 
陳品乾 
黎 
億 

暨中華會舘全体職員共同負責辦理 

駐域多利境分發義捐據兼收義捐專員 
爲敗亮

交
際
員 

宣
傳
員

協
理

• 
▲
湯

■ISV
The  C

hinese  B
enevolent  A

ssociation  

108  Pender  Street  Eas   
rvancollve?

 B
・ C

.  C
anada  

中
華
民
國
卄
六
年
五
月
一
日

壯
陽
葯
丸
及
葯
水
 

「時
東
律
葯
水
」(Stone  R

oot  C
om­

pound) 1

宜
背
痛
、腰
部
、勝
胱 

、及
風
濕
，之
用
。。又
誉
有
頑
癖 

無
油
藥
膏
及
花
柳
書
藥
水
。。 

緬
夾
佐
治
街
懷
亞
德
薬
房
啓

▲
云
埠
達
權
社
鳴
謝
望
經
費
梆

蓬

着 
數 

g


